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107 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法制處作為臺南市政府的法制單位，最重要之任務係確保本府及所屬機關行政行為之合

法性，包括辦理本府及所屬機關擬定之自治法規其相關制（訂）定、修正、廢止審議等法制

業務，俾建置本市完善之法規體系，強化本市之自治權限。而在行政救濟業務部分，包括訴

願及國家賠償案件之處理，皆以保障民眾權益為依歸，務求公正、客觀、迅速。期能透過依

法行政的落實，建立現代化之民主法治城市，及崇法務實之廉能政府。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

之業務，致力提升消費者保護業務處理效能，建立安全消費環境，並落實消費者保護事件爭

議處理，弭止消費糾紛，提升本市之競爭力。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落實制（訂）定本市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等法制作業之執行：（業務成果面向） 
（一）宣導及推廣本處已建立完成之自治法規與行政規則法制作業標準流程，依已制（訂）

定之「臺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及「臺南市行政規則準則」為準據，將相關流程及

應備文件上傳至本處網站。 
（二）隨時更新自治法規異動情形，強化法制專業知識，提升行政行為品質，保障民眾權益

，並加強法令宣導，落實依法行政。 
（三）審視各機關（單位）所制（訂）之自治法規及行政規則，如發現內容不妥、不合時宜或

牴觸相關法規時，通知並督促業務機關（單位）研擬修正自治法規，審視比率至少達

20%。 
二、妥善研議自治法規之內容，於5個工作日以內完成自治法規公（發）布作業，提高行政效

能：（行政效率面向） 
（一）對於各機關所提送自治法規草案於簽辦過程中，除詳細審視與中央法令規定有無牴觸

以及是否依據相關法規制（訂）定作業辦理外，並充分配合新臺南十大旗艦計畫相關

之政策目標妥善研議自治法規之內容。 
（二）提送法規小組審查之自治條例，督促業務機關應事前充分準備相關審查參考資料及製

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提供委員審閱，提升審查之效率。 
（三）於5個工作日完成自治法規公（發）布程序，以符合各機關（單位）業務上之需求，加

速自治法規之施行，進而提高行政效率。 
三、強化訴願案件之審議，落實訴願救濟功能：（業務成果面向） 
（一）健全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提高外聘委員之比例至 7 成，並建立外聘委員書面審

查制度，每一實體案件均先由外聘委員進行書面預審，集中爭點，以提升訴願決定之

品質與效能。 
（二）接獲訴願書後，即函請原處分機關應依訴願法第 58 條規定發揮自我審查之機能，以確

保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及妥當性。 
（三）全部訴願案件皆於訴願法第85條規定之法定期限內完成審議，並縮短辦理天數，使民

眾權益獲得即時救濟。 



（四）保障民眾陳述意見、言詞辯論及閱卷等程序利益，必要時並依職權進行調查證據或勘

驗。 
（五）依「臺南市政府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案件追蹤管制作業要點」，督促原處分機關

就行政處分遭撤銷之案件應儘速依訴願決定意旨辦理，預計管制率為100%，以增進民

眾對本府施政之信賴。 
（六）如訴願決定遭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確定，即提分析檢討意見至訴願審議委員會報告，除

作為爾後審議類似案件之參考外，並藉此瞭解目前最新的實務見解，提升訴願決定之

正確性與維持率。 
（七）主動省察法令規定及行政函釋，於審議訴願案件過程中，發現本府自治法規或中央主

管機關之法令及行政函釋有不備或不合時宜之處，即建議原處分機關修訂，或由其函

請中央主管機關修正或廢止，以維民眾權益。 
四、強化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功能：（業務成果面向） 
（一）辦理國家賠償法治教育宣導，增進承辦人員對於國家賠償業務之熟悉度及處理能力，

預計辦理教育宣導講習會1場。 
（二）協助增進本府所屬各機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功能，審慎迅速妥處國家賠償事件並提供

相關諮詢服務；落實顯無成立國家賠償責任案件及新臺幣10萬元以下賠償案件，由賠

償義務機關依職權調查事實，得逕依簽辦程序進行，以增進行政效率，儘速填補人民

損失。 
（三）加強與本府所屬各機關溝通協調，確保人民權益遭受國家不法侵害時得儘速獲得賠償

縮短處理期程，提升行政效率與效能，落實憲法人權保障的理念。 
五、提升消費者保護業務處理效能，建立消費安全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加強消費者保護教育及宣導，提升消費者正確消費觀念及強化本府同仁消費者保護專

業知識，至少辦理2場教育宣導。 
（二）落實消費者保護事件爭議處理，提供專業及多元諮詢服務與救濟管道，弭止消費糾紛

，落實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確保消費者權益。 
（三）強化行政監督功能，積極主動查核重大民生消費爭議事件，發揮商品檢驗機制，確保

商品衛生安全，不定期稽察公共場所，維護公共安全及提升服務品質。 
（四）落實企業經營者應正確及完全公開揭示消費資訊，以確立平等公開公平互惠的消費環

境。 
（五）強化本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功能，簡化調解申請程序，經濟、迅速解決消費爭議。 
（六）適時發布消費警訊，公布「無故不到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提醒消費大眾注意

，確保自身權益。 
六、舉辦法制講習及業務研討會，提升同仁法律素養：（業務成果面向） 
（一）辦理本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人員業務講習，溝通執行方法、交換心得意見及策定各項革

新做法，以增進法制人員對於自治法規制（訂）定之專業知能，提升本府自治法規制

（訂）定之品質，預計舉辦1至2次之法制講習。 
（二）針對實務發生之疑難問題，辦理法制及行政救濟業務研討會，藉此加強學術界與實務

界之交流，並與其他縣市法制人員分享經驗，達到切磋之目的。 
（三）加強本府各機關法制專業知識，提供本府各機關法令適用諮詢意見及法制疑義之研析，

協助本府各機關實踐依法行政，增進為民服務，提升行政行為品質及合法性。 



七、公開政府資訊，強化線上服務功能：（行政效率面向） 
（一）建置及更新自治法規資料庫，本市之自治法規如有變動，於公（發）布後即更新網站

資料，提供民眾最新之自治法規資訊。 
（二）訴願、國家賠償相關法規、申請書表、參考案例、須知等均置於網站，方便民眾下載

使用。訴願決定書全文、訴願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以及訴願、國家賠償案件統計資料

亦皆公開於網站，可供民眾檢索查閱，預計瀏覽人數可達35萬人次。 
（三）建置訴願線上服務系統，民眾可透過該系統聲明訴願、申請陳述意見、言詞辯論及調

閱案卷，以即時維護其救濟權益。 
八、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為精進同仁之法學素養，提升處理案件知能，要求每人每年達成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達

20小時以上，以維本府及市民權益。 
九、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年度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撙節各項支出，每年經常門歲出預算執

行率為90%以上，資本門歲出預算數執行率達90%以上。  
 
 

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法制業務 
 
 
 
 
 
 
 
 
 
 
 
 
 
 
 
 
 
 
 
 
 

辦理自治法規制（訂）定、

修正、廢止審查業務 
一、落實制（訂）定本市自治法規及行政

規則法制作業之執行。 
二、加速法規審查，縮短自治法規審查期

限及行政規則審查期間，迅即完成自

治法規公（發）布，提高行政效能。 

中央：0 
本府：1,200 
合計：1,200 

整理、蒐集、保管及編印相

關法規資料 
一、更新本市自治法規資料庫，有效增進

同仁查閱法令資料之便利性，同時亦

達到減碳之效果。 
二、隨時更新蒐集之本市新制（修）定自

治條例、自治規則，及行政規則等置

於本府網站，以供民眾參考。 

中央：0 
本府：500 
合計：500 

辦理本府訴願業務，審查本

府所屬各級機關行政處分

之合法性及妥當性 

一、謹慎處理訴願業務，保障人民訴願權

，對受不利益行政處分者予以救濟機

會，減少民怨。 
二、於撤銷原行政處分之情形，督促原處

分機關速依訴願決定意旨辦理。並請

原處分機關或相關業務機關，就爾後

相類似案件，應依據本府訴願審議委

員會之意見辦理，以落實依法行政及

平等原則。 
 
 

中央：0 
本府：1,139 
合計：1,139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協助本府各單位、機關訴願

及行政訴訟案件之答辯 
一、就人民提起不服本府各單位或本府所

屬機關以本府名義所為行政處分之

訴願案件，協助本府各單位及業務機

關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答辯。 
二、就人民不服中央主管機關訴願決定提

起之行政訴訟案件，協助本府各單位

及業務機關依法向行政法院提出答

辯。 

中央：0 
本府：0 
合計：0 

舉辦法制講習及業務研討

會 
一、對府內及所屬機關同仁辦理法制講習

，提升同仁法律素養，以審慎處理業

務，達到保障民眾權益之目的。 
二、辦理法制及行政救濟業務研討會，解

決實務疑難問題，並藉此加強與學術

界之交流。 

中央：0 
本府：500 
合計：500 

辦理國家賠償事件之申請

及審議業務 
一、人民因公務員違法行使公權力行為或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致受

損害，滋生民怨，須以謹慎妥適之態

度處理，並抱以同理心對待。 
二、對於違法行使公權力之行為及公有公

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欠缺情事，除依國

家賠償法規定及相關作業程序妥適

處理外，並適時辦理求償使應負責任

之人知所警愓。 

中央：0 
本府：11,000 
合計：11,000 

強化國家賠償處理機制 一、對於因民眾請求案件另函文建請相關

機關（單位）確實督促所屬檢討改進

及加強公有公共設施之維護管理。 
二、落實顯無成立國家賠償責任案件及新

臺幣10萬元以下賠償案件，由賠償義

務機關依職權調查事實，得逕依簽辦

程序進行，以增進行政效率，儘速填

補人民損失。 
三、透過學者、律師加入國家賠償事件處

理委員會或小組陣容，提升處理委員

會或小組素質及功能，對民眾權益保

障更加落實。 

中央：0 
本府：1,000 
合計：1.000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提升消費者保護業務處理

效能，加強行政監督功能 
一、加強消費者保護教育及宣導，提升消

費者正確消費觀念及強化本府同仁

消費者保護專業知識。 
二、落實消費者保護事件爭議處理，提供

專業及多元諮詢服務與救濟管道，弭

止消費糾紛，落實訴訟外紛爭解決機

制，確保消費者權益。 
三、強化行政監督功能，積極主動查核重

大民生消費爭議事件，發揮商品檢驗

機制，確保商品衛生安全，不定期稽

察公共場所，維護公共安全及提升服

務品質。 
四、落實企業經營者應正確及完全公開揭

示消費資訊，以確立平等公開公平互

惠的消費環境。 
五、強化本府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功能，

簡化調解申請程序，經濟、迅速解決

消費爭議。 
六、適時發布消費警訊，公布「無故不到

場協商之被申訴企業經營者」提醒消

費大眾注意，確保自身權益。 

中央：200 
本府：1,773 
合計：1,973 
 
 
 
 
 
 
 
 
 
 
 
 
 
 
 
 
 
 
總計 
中央：200 
本府：17,112 
合計：17,312 

 


